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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光市监﹝2025﹞5号

关于印发《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度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

通 知

机关各股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推行企业风险分类监管是全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内

容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推进“优化营商环境”工作的重要举措之

一。为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制度和工作机制，实现日常

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全覆盖，着力提升全县市场监管部门监

管工作成效，根据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22

号）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19〕3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

— 2 —

一、夯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工作基础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随机

抽查事项清单，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市场主体，随机选派执法检

查人员，依法对抽取的市场主体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查处情

况依法公开的监督管理活动。机关各相关业务股室、局属各单位

要按照《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要求，在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协同监管平台—河南）建立健全与抽

查事项相对应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。依据修

订的法律、法规，对本岗位“抽查事项清单”实行动态管理，应

及时更新。要认真落实省局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推

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意见》（豫市监〔2019〕254

号）精神，提高监管水平。

二、规范实施年度抽查工作计划

对于县局发起的抽查任务，各业务股室要按照“谁发起、谁

组织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妥善制定抽查工作实施方案，使随机抽查

工作有章可循，工作开展井然有序，依据年度抽查工作计划搭建、

完善好“一单两库”,做好抽查任务的匹配、派发等工作。同时，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坚持“依法监管、属地负责；随机抽取、

随机选派；公正公开、科学高效”的原则。切实加强统筹协调，

注重内部各业务条线（或块）的职能整合，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

个检查事项原则上应一次性完成，实行联合抽查，实行“一次抽

查、全面体检”。对于省、市局组织发起的抽查任务，要确保及

时启动、按时间节点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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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与随机抽查的有机结合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

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5号）

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

政办〔2020〕7号）要求，制定完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的具体制

度和措施，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，针对不同信用类

别的市场主体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。对于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市场主体，原则上不再列入不定向抽查

范围。加大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市场主体

的抽查检查力度。在将信用状况作为基础性分类标准的基础上，

在食品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等领域，加强风险预警管控和分类处

置，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防范化解风险，逐步实现智慧监管。

四、加强随机抽查结果运用

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强化对年

度抽查工作计划实施情况的跟踪问效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将双随机

抽查作为发现问题线索的重要手段，在抽查检查中发现市场主体

存在违法行为的，应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后续监

管。

附件：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计划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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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

事项类别

（重点/一

般检查事

项）

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
信用分级分类

监管
检查时间 备注

1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企业公示

信息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联合抽查

1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

检查；

2.即时信息检查；

3、辖区内税源企业税

法遵从情况的抽查

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税务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0%

1-12月

2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网络交易

平台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联合抽查

对网络商品交易及有

关服务的监督检查

电子商务平

台经营者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

人社局、

税务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0%

1-12月

3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知识产权

使用行为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联合抽查

1.地理标志名称使用

行为的检查；

2.地理标志（集体、

证明）商标使用行为

的检查

3.地理标志专用标志

使用行为的检查

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、农

民专业合作

社
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人社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0%

1-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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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商标代理、

专利代理的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

查

1.专利代理机构主体

资格和执业资质检

查；

2.专利代理机构设

立、变更、注销办事

机构情况的检查；

3.专利代理机构、专

利代理师执业行为检

查

专利代理

机构、专利

代理人
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人社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1%
1-12月

商标代理机构执业情

况

从事商标

代理业务

的服务机

构（所）
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人社局

A类 1%；

B类 3%；

C类 10%；

D类 22%

5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食品生产

企业安全生产管理

情况的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联合抽查

对食品生产企业安全

生产的监督检查

食品生产

企业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

应急管理

局、消防

救援大

队、生态

环境局

A类 1%；

B类 3%；

C类 10%；

D类 23%

1-12月

6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特种设备

生产经营使用单位

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

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

用单位综合监管

特种设备经

营、使用单

位

重点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

城市管理

局、消防

大队、住

建局、应

急管理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9%

1-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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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对食品流

通领域的检查的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

抽查

对食品流通生产经营

单位的检查

食品流通生

产经营单位
重点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公安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4%

1-12月

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

市场监督检查

食用农产品

集中交易市

场(含批发

市场和农贸

市场)

重点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
农业农村

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5%

1-12月

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

(者)监督检查

食用农产品

集中交易市

场(含批发

市场和农贸

市场)

重点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
农业农村

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6%

1-12月

8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对餐饮服

务的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联合抽查

对餐饮服务经营单位

的监督抽查

餐饮服务经

营者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

消防救援

大队、商

务工信局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27%

1-12月

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

检查

入网餐饮服

务提供者、

网络餐饮服

务第三方平

台
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文广旅局

A类 1%；

B类 3%；

C类 10%；

D类 28%

1-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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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光山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年对对医疗器

械使用单位的“综合

监管”一件事的联合

抽查

医疗器械使用单位的

监督检查

医疗器械经

营、使用单

位

一般检查事项 市场监管局 卫健委

A 类 1%；

B 类 3%；

C 类 10%；

D 类 30%

1-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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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3月 18日印发


